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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沈阳惠天热电股份有限公司的 

关注函 
 

公司部问询函〔2023〕第 340 号 
 

沈阳惠天热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你公司于 2023 年 12 月 27 日晚间披露《关于获得政府

补助的公告》和《关于收到政府拆迁补偿款的公告》（以下

合称《公告》）称，你公司收到政府补助款 13.18 亿元，你

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沈阳第二热力供暖公司（以下简称“二热

公司”）收到土地及地上建筑征收补偿款 6.71 亿元。 

我部对此表示关注，请你公司就以下事项进行核实说明： 

1.《公告》显示，你公司收到政府补助 13.18 亿元，属

于与公司日常经营活动相关、和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公司

将上述政府补助计入 2023 年损益。 

（1）请你公司进一步说明发放的政府补助金额及事由

是否与相应通知或文件匹配、相关政府补助是否附生效条件、

是否具备无偿性、来源是否为政府的经济资源、具体到账时

间、收益确认时点； 



（2）请你公司详细说明上述政府补助与收益相关而非

与资产相关的理由和依据，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有关规

定，同时说明计入当期损益的合理性、相关会计处理是否符

合企业会计准则的有关规定； 

（3）请你公司说明相关政府补助未来是否存在退还的

可能性，如有，请充分提示风险。 

2.《公告》显示，你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二热公司收到政

府对土地及地上建筑征收补偿款 6.71 亿元，公司及二热公

司将获得的补偿款在扣除成本、费用支出及相关税金后（扣

除项金额尚待统计）计入 2023 年度公司净利润。 

（1）请你公司进一步说明上述征收事项涉及的各项资

产的征收协议的签订时间、征收协议签订主体、各项资产的

征收安排及实际交割情况、补偿款付款对象、补偿安排、补

偿款到账时间及金额等； 

（2）请你公司详细说明征收及补偿发生的背景、收益

计算方法与过程、具体会计处理及其依据，相关收益确认时

点是否合理、金额是否准确，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有关

规定，相关事项对你公司报告期及未来期间财务状况、经营

成果等的具体影响； 

（3）请你公司说明征收事项对你公司生产经营的具体

影响，以及对你公司持续经营能力是否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3.因 2022 年末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为负值，你公司股票交易自 2023 年 4月 26日起被实施退

市风险警示。截至 2023 年三季度末，你公司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产为-23.91 亿元。你公司于 2023 年 12 月 19

日晚间披露《关于接受控股股东债务豁免关联交易的公告》

等公告，拟接受控股股东相关债务豁免 10.58 亿元。 

请你公司结合前述问题的回复，说明你公司是否存在通

过政府补助、土地征收、债务豁免规避终止上市的情形，并

充分提示相关终止上市风险。 

4.请你公司提供涉及上述政府补助、土地征收事项的内

幕信息知情人名单，并核查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知情人员在知情期间是否存在买

卖你公司股票的行为，是否存在涉嫌内幕交易的情形。 

5.请你公司聘请的年审会计师事务所就有关会计处理、

会计确认规范性，以及是否符合有关会计准则规定予以核查

并发表明确意见。 

请你公司就上述问题做出书面说明，在 2024 年 1 月 11

日前将有关说明材料报送我部并对外披露，同时抄送派出机

构。同时，提醒你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严

格遵守《证券法》《公司法》等法律以及本所《股票上市规

则》等规定，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公平地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 

特此函告 



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管理一部 

2023 年 12 月 27 日 

 

 

 

 

 

 

 

 

 

 
 
 
 
 
 
 
 
 


